
附件：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公示承诺书》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

公 示 承 诺 书

项目名称： 江门市富隆石业有限公司码头护岸工程

海域使用申请人： 江 门 市 新 会 区 富 隆 石 业 有 限 公 司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海域使用论证材料编制的通知》(自

然资规(2021)1号)要求，海域使用申请人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制作论证报告公示版，并在报送论证报告时一并提供。如海域使用申

请人未另行提供公示版本，则视为同意将论证报告全文公开。

作 为江门市富隆石业有限公司码头护岸工程项目海域使用申请

人，及论证报告编制单位广州华海星技术有限公司，已明确知晓并根

据如下原则制作论证报告公示版：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对海域使

用论证投告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信息不能全文公

开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上述信息的界定，制作去除上述信息

的论证报告公示版。

2.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公示版中的图件已隐去经纬网(公里网)

及图廓注记、等高(深)线及注记、坐标系与投影、高程及深度基准、

比例尺以及界址点坐标等信息。

3.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公示版中项目所在海域的水文动力状况、

工程地质状况，只保留结论性描述；海洋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内

容，只保留数据来源、站位布设和评价结论；资源概况内容不体现油

气储量和位置；开发利用现状和利益相关者内容，不体现权属信息。



4.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公示版中相关区划、规划符合性分析只保

留分析结论；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只保留论证项目自身生态保护修复的

建设内容。

5.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公示版中引用其他成果的内容，应保留资

料引用来源、资料时效信息、结论或结果。

6.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公示版内容在海域使用论证专家评审前不

得修改。

现承诺：提供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公示版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不涉及国家秘密，不侵犯其他用海权

属人利益，可由用海审批机关进行公示。

海域使用申请人(签章): 江门市新会区富隆石业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 2 0 2 3 年 1 2 月 6 日

论证报告编制单位(签章): 广州华海星技术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 2 0 2 3 年 1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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